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剿
匪韓

復
榘
主
魯
前
，
山
東
連
年
兵
燹 

，
戰
爭
頻
仍
，
經
濟
凋
敝
，
民
不
聊
生
，
各
地
土
匪
蜂
起
，
多
如
牛
毛
。

當
年
被
北
伐
軍
擊
潰
的
張
宗
昌
幾
十
萬
大
軍
，
有
相
當
部
分
落
草
為
寇
，
使
匪
勢
更
張
。
當
時
山
東
匪
患
為
全

國
之
冠
。
韓
復
榘
主
魯
之
初
，
全
省
各
地
匪
警
頻
傳
，
告
急
電
報
紛
至
遝
來
，
怵
目
驚
心
。
韓
嫉
惡
如
仇
，
平

生
最
痛
恨
土
匪
與
毒
犯
，
恨
不
能
斬
盡
殺
絕
。
韓
上
任
伊
始
，
首
先
將
肅
清
匪
患
作
為
治
魯
第
一
要
務
。
為
此

他
動
員
全
省
駐
軍
及
民
團
軍
，
大
動
干
戈
，
積
年
累
月
與
土
匪
周
旋
，
簡
直
達
到
廢
寢
忘
食
、
走
火
入
魔
的
地

步
。 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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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

抱
犢
崮
剿
匪

魯
南
山
區
鄒
、
滕
、
嶧
三
縣
多
年
來
一
直
是
土
匪
橫
行
之
地
，
早
年
張
勳
、
張
敬
堯
等
失
敗
後
，
其
散
兵

游
勇
大
部
流
落
魯
南
山
區
為
匪
，
雖
迭
經
官
軍
清
剿
，
匪
患
益
甚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初
，
魯
南
地
區
土
匪
計
有
三

大
股
：
孫
美
崧
一
股
，
約
三
千
人
，
盤
踞
抱
犢
崮
；
尹
士
貴
一
股
，
約
三
千
人
，
嘯
聚
蒙
山
；
王
百
川
一
股
，

約
數
百
人
，
出
沒
聚
糧
崮
。
此
外
還
有
張
黑
臉
、
尹
士
喜
、
郭
馬
蜂
、
郭
馬
藩
等
股
匪
。 

抱
犢
崮
地
處
魯
南
山
地
，
位
於
嶧
縣
、
臨
沂
、
費
縣
、
滕
縣
等
四
縣
插
花
地
上
，
大
部
在
嶧
縣
境
內
，
為

山
中
諸
峰
之
冠
。
但
見
群
山
之
中
，
一
峰
突
兀
，
四
周
皆
懸
崖
絕
壁
，
蜂
頂
平
坦
如
刀
削
，
可
以
種
田
，
山
形

宛
如
茶
杯
倒
覆
，
當
地
俗
語
謂
之
﹁
崮
﹂
。
傳
說
昔
日
山
民
為
耕
種
崮
頂
之
田
地
，
因
路
奇
險
，
牛
牽
不
上
去
，

只
得
抱
頭
小
牛
犢
上
崮
頂
，
養
大
了
再
耕
田
，
故
名
﹁
抱
犢
﹂
。
抱
犢
崮
只
有
北
面
一
線
鳥
道
曲
徑
可
通
崮
頂
，

山
道
間
最
險
處
，
有
石
匠
開
鑿
的
攀
石
，
供
人
攀
援
而
上
。
崮
頂
有
三
個
蓄
水
池
和
眾
多
大
小
不
等
之
水
缸
，

用
來
蓄
積
雨
水
，
以
供
飲
用
。
崮
下
萬
山
環
繞
，
林
木
茂
盛
。

製
造
震
驚
國
內
外
的
一
九
二
二
年
臨
城
劫
車
案
之
匪
梟
孫
美
瑤
就
曾
以
抱
犢
崮
為
巢
穴
。
因
被
劫
持
的
人

質
中
有
外
國
旅
客
，
引
起
國
際
爭
端
，
而
官
軍
又
束
手
無
策
，
時
任
北
洋
政
府
內
閣
總
理
之
張
紹
曾
擬
派
馮
玉

祥
率
部
前
往
清
剿
，
後
因
外
交
使
團
擔
心
尚
在
土
匪
手
中
的
﹁
洋
票
﹂
安
全
而
強
烈
反
對
，
張
議
始
作
罷
。

韓
復
榘
就
任
魯
省
主
席
後
，
首
次
重
大
剿
匪
行
動
即
掃
蕩
以
抱
犢
崮
、
蒙
山
為
重
點
之
魯
南
山
區
土
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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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韓
復
榘
下
令
以
所
部
第
三
路
軍

為
剿
匪
主
力
，
以
第
十
五
路
軍
馬
鴻
逵
部
、
第
七
師
王
均
部
及
第

二
十
六
師
陳
耀
漢
部
協
剿
，
本
﹁
勢
必
掃
淨
匪
穴
﹂
之
決
心
，
分
路

進
剿
，
先
解
決
蒙
山
土
匪
，
再
掃
蕩
抱
犢
崮
老
巢
。

具
體
兵
力
部
署
如
下
：
谷
良
民
師
之
李
占
標
旅
及
雷
太
平
手
槍

旅
擔
任
泗
水
、
蒙
陰
、
費
縣
方
面
；
曹
福
林
師
之
展
書
堂
旅
擔
任
沂

水
方
面
；
谷
師
之
甯
純
孝
旅
擔
任
博
山
方
面
。
以
曹
福
林
為
北
路
總

指
揮
。
另
遣
友
軍
馬
鴻
逵
師
之
馬
騰
蛟
旅
擔
任
滕
縣
方
面
；
王
均
師

擔
任
臨
城
一
線
；
陳
耀
漢
師
擔
任
臨
沂
一
線
。

韓
復
榘
親
赴
泗
水
督
師
，
十
六
日
，
由
棗
莊
抵
繹
縣
，
下
令
各

軍
十
八
日
發
動
總
攻
，
次
日
赴
滕
縣
親
自
指
揮
；
二
十
二
日
，
電
告

各
路
剿
匪
部
隊
：
凡
捕
獲
匪
首
者
賞
洋
五
千
元
。
二
十
三
日
，
電
令

各
軍
：
﹁
獲
匪
一
律
槍
斃
，
通
匪
者
殺
無
赦
。
﹂

四
月
十
八
日
，
各
路
剿
匪
部
隊
向
孫
美
崧
盤
踞
的
抱
犢
崮
發
動
總
攻
，
前
方
軍
事
由
谷
良
民
統
一
指
揮
。

二
十
四
日
，
剿
匪
部
隊
攻
占
抱
犢
崮
，
同
時
縱
火
燒
山
，
以
去
土
匪
隱
蔽
之
屏
障
，
所
有
山
洞
及
險
要
路
徑
亦

全
部
破
壞
，
以
防
土
匪
捲
土
重
來
。
五
月
初
，
盤
踞
在
蒙
山
及
抱
犢
崮
土
匪
全
部
被
殲
，
至
此
，
第
三
路
軍
與

地
處
魯
南
山
地
之
抱
犢
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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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接
戰
數
十
次
，
斬
獲
千
餘
人
。
五
月
四
日
，
各
路
剿
匪
部
隊
撤
回
原
防
，
善
後
事
宜
由
魯
南
民
團
軍
指
揮
王

萬
青
處
理
。

九
月
二
十
日
，
韓
復
榘
發
布
魯
南
剿
匪
令
，
掃
蕩
殘
匪
。
展
書
堂
師
追
剿
竄
入
日
照
縣
境
之
劉
桂
堂
匪

部
；
喬
立
志
師
圍
剿
重
踞
抱
犢
崮
之
張
黑
臉
股
匪
，
谷
良
民
師
協
剿
；
謝
書
賢
︵
接
替
王
萬
青
任
魯
南
民
團
軍

指
揮
︶
率
魯
南
民
團
軍
剿
辦
臨
沂
、
蒙
陰
一
帶
之
郭
馬
蜂
股
匪
。
至
一
九
三
三
年
一
月
，
魯
南
殘
匪
基
本
肅
清
。

◎ 

順
天
輪
被
劫
案

一
九
三
四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，
由
天
津
開
往
上
海
之
英
國
商
船
順
天
輪
號
被
海
匪
劫
持
到
山
東
利
津
沿
海
，

船
上
除
貨
物
被
劫
掠
外
，
尚
有
人
質
二
十
六
名
，
其
中
包
括
英
、
日
外
商
六
人
及
前
北
洋
政
府
內
政
總
長
孫
丹

林
等
二
十
九
名
中
國
人
。
海
匪
將
貨
物
及
人
質
轉
移
到
小
船
，
在
利
津
黃
河
入
海
口
登
陸
，
藏
匿
於
蘆
葦
蕩

中
。

事
件
發
生
後
，
舉
國
震
動
，
英
國
政
府
向
南
京
國
民
政
府
提
出
嚴
重
抗
議
。
國
民
政
府
電
令
山
東
省
政
府

主
席
韓
復
榘
及
青
島
市
市
長
沈
鴻
烈
立
即
出
動
陸
、
海
軍
緝
拿
匪
盜
，
營
救
中
外
人
質
。

駐
青
島
的
海
軍
第
三
艦
隊
派
出
四
艘
艦
艇
，
前
往
出
事
地
點
查
緝
。
駐
威
海
衛
的
英
國
海
軍
驅
逐
艦
兩

艘
、
航
母
一
艘
也
開
往
出
事
地
點
。
不
久
查
明
，
此
案
是
系
山
東
沾
化
一
帶
海
匪
所
為
，
匪
首
為
王
加
臣
︵
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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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五
︶
、
小
老
八
、
李
學
文
︵
金
牙
老
六
︶
等
。

英
國
航
母
出
動
六
架
飛
機
，
在
利
津
黃
河
入
海
口
三
角
洲
低
空
盤
旋
，
擲
彈
威
懾
。
匪
懼
，
釋
放
外
籍
人

員
及
孫
丹
林
，
但
仍
扣
留
十
九
名
中
國
人
為
﹁
肉
票
﹂
。
韓
復
榘
收
到
英
方
報
告
後
，
決
定
實
施
海
陸
夾
攻
，

進
一
步
對
匪
施
壓
。
海
上
由
第
三
艦
隊
封
鎖
出
海
口
，
陸
上
派
民
團
軍
進
剿
。

韓
復
榘
限
令
魯
東
民
團
軍
指
揮
趙
明
遠
在
半
月
內
破
案
。
趙
在
劉
耀
庭
偵
探
隊
配
合
下
，
親
率
民
團
軍
一

營
赴
沾
化
、
利
津
沿
海
搜
捕
。
趙
的
副
官
劉
景
良
在
夏
窪
抓
獲
小
老
八
之
妻
李
氏
，
並
發
現
海
匪
蹤
跡
。
趙
率

隊
往
剿
，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趙
部
在
利
津
將
匪
包
圍
。

匪
不
支
，
又
釋
放
兩
名
人
質
，
並
致
函
韓
復
榘
，
以
當
局
正
式
收
編
匪
部
為
釋
放
全
部
人
質
之
條
件
。
韓

當
即
電
覆
趙
明
遠
：
﹁
匪
如
不
先
將
肉
票
全
部
釋
放
，
任
何
條
件
一
概
不
准
，
並
將
予
以
痛
殲
。
﹂

由
於
時
值
盛
夏
，
酷
暑
難
當
，
陰
雨
連
綿
，
更
兼
河
岔
縱
橫
，
蘆
深
草
密
，
導
致
剿
匪
行
動
進
展
緩
慢
。

趙
明
遠
為
人
質
安
全
計
，
派
副
官
劉
景
良
化
裝
土
匪
，
獨
闖
蘆
蕩
，
深
入
虎
穴
，
直
接
與
匪
首
面
恰
和
平

解
決
辦
法
。
很
快
，
海
匪
再
次
致
函
韓
復
榘
，
願
將
肉
票
全
部
開
釋
，
並
乞
當
局
收
編
匪
眾
百
餘
人
。
韓
照
准
，

於
是
人
質
全
部
獲
釋
。
省
府
收
編
海
匪
，
成
立
﹁
海
防
聯
隊
﹂
，
以
匪
首
王
加
臣
︵
黑
老
五
︶
為
隊
長
、
小
老

八
為
隊
副
，
統
歸
魯
東
民
團
軍
轄
制
，
劉
景
良
因
立
功
晉
升
少
校
，
至
此
，
順
天
輪
事
件
宣
告
和
平
解
決
。

海
匪
被
收
編
之
前
，
匪
首
曾
向
韓
復
榘
承
諾
，
將
所
劫
持
順
天
輪
之
貨
物
全
部
歸
還
，
並
將
逃
亡
天
津
之

逸
匪
拿
獲
歸
案
，
但
收
編
之
後
，
卻
不
肯
踐
約
照
辦
。
趙
明
遠
鑑
於
匪
首
桀
驁
不
馴
，
恐
日
後
有
變
，
乃
請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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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，
於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以
﹁
點
驗
﹂
為
名
，
將
匪
眾
誘
至
無
棣
西
上
後
莊
，
設
伏
圍
捕
，
旋
將
匪
首
及
慣

匪
槍
決
，
新
入
股
者
交
保
釋
放
。

◎ 
魯
東
剿
匪

魯
東
多
山
，
向
為
土
匪
出
沒
之
地
，
瀕
臨
萊
州
灣
的
各
縣
，
﹁
三
里
一
竿
，
五
里
一
股
﹂
，
幾
成
土
匪
世

界
。
魯
東
著
名
匪
梟
有
王
子
明
、
衣
來
好
、
徐
榮
章
等
。

王
子
明
，
張
宗
昌
舊
部
，
嘯
聚
千
餘
眾
在
安
丘
為
匪
，
燒
殺
奸
掠
，
無
所
不
為
。
韓
復
榘
派
展
書
堂
旅
往

剿
，
一
九
三
○
年
十
月
十
一
日
，
王
匪
在
王
臺
被
展
旅
與
青
島
海
軍
陸
戰
隊
圍
殲
。

衣
來
好
是
臨
朐
積
年
老
匪
，
為
害
地
方
多
年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五
月
，
韓
復
榘
令
李
宣
德
騎
兵
旅
與
魯
東
民

團
軍
聯
合
進
剿
，
終
將
衣
匪
包
圍
在
聚
糧
崮
全
殲
。

徐
榮
章
股
匪
盤
踞
大
珠
山
作
亂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，
韓
復
榘
委
劉
耀
庭
為
膠
東
剿
匪
司
令
，
率
隊
往
剿
。
徐

匪
不
支
，
乞
求
投
誠
。
劉
請
准
韓
復
榘
，
准
予
收
編
，
委
徐
部
為
﹁
特
別
偵
探
隊
﹂
第
三
大
隊
，
徐
任
大
隊
長
。

劉
耀
庭
︵
一
八
八
六
︱
一
九
五
六
︶
，
山
東
單
縣
人
，
綠
林
出
身
，
原
為
微
山
湖
匪
梟
，
後
被
韓
復
榘
招

撫
，
委
以
﹁
特
別
偵
探
隊
﹂
第
一
大
隊
大
隊
長
，
朱
世
勤
為
第
二
大
隊
大
隊
長
。
劉
被
韓
招
撫
後
，
畀
以
重
任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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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誠
感
格
之
下
，
凡
事
皆
以
韓
馬
首
是
瞻
，
忠
心
不
貳
。
劉
在
綠
林
闖
蕩
多
年
，
深
諳
匪
情
，
更
兼
用
心
匝
密
，

身
手
不
凡
，
在
歷
次
剿
匪
行
動
中
迭
建
奇
功
，
儼
然
傳
說
中
的
綠
林
好
漢
黃
天
霸
再
世
，
山
東
匪
類
只
要
聽
到

他
的
大
名
，
無
不
喪
膽
。
劉
後
升
為
山
東
省
剿
匪
總
司
令
、
湖
田
總
局
局
長
，
所
遺
之
﹁
特
別
偵
探
隊
﹂
大
隊

長
職
由
張
步
雲
︵
山
東
諸
城
人
，
綠
林
出
身
︶
繼
任
。

徐
匪
被
招
撫
後
，
不
思
悔
改
，
又
密
謀
叛
變
作
亂
。
韓
復
榘
聞
報
，
命
令
特
別
偵
探
隊
新
、
老
隊
員
集
中

濟
南
第
三
路
軍
總
部
聆
聽
長
官
訓
話
。
徐
等
七
十
四
名
新
隊
員
在
軍
法
處
大
禮
堂
聽
李
樹
春
訓
話
；
老
隊
員
在

大
門
內
影
壁
後
聽
劉
書
香
訓
話
。
聽
訓
結
束
，
徐
等
新
隊
員
退
場
，
行
至
影
壁
後
與
老
隊
員
相
遇
，
一
聲
令
下
，

老
隊
員
手
舞
大
刀
一
擁
而
上
，
將
徐
及
新
隊
員
五
花
大
綁
，
拖
上
汽
車
，
拉
至
千
佛
山
刑
場
槍
決
。

韓
復
榘
處
置
土
匪
一
向
嚴
酷
無
情
，
究
其
根
源
，
也
是
西
北
軍
的
老
傳
統
。
宋
哲
元
陝
西
剿
匪
，
石
友
三

包
頭
剿
匪
，
吉
鴻
昌
豫
北
剿
匪
，
一
概
是
殺
無
赦
。
因
此
，
凡
是
西
北
軍
所
到
之
處
，
土
匪
強
梁
皆
聞
風
喪
膽
，

抱
頭
鼠
竄
。

就
在
徐
榮
章
匪
部
被
處
決
後
數
日
，
韓
復
榘
在
濟
南
侯
家
大
院
大
操
場
集
合
手
槍
旅
及
交
通
營
官
兵
，
觀

看
手
槍
旅
﹁
精
誠
隊
﹂
與
交
通
營
﹁
智
勇
隊
﹂
比
賽
籃
球
。
賽
畢
，
韓
給
部
隊
訓
話
，
他
說
：
﹁
前
天
馬
會
長
︵
馬

良
，
濟
南
商
會
會
長
，
前
北
洋
軍
師
長
，
濟
南
鎮
守
使
︶
找
我
談
話
，
勸
我
今
後
不
要
殺
人
過
多
，
說
殺
人
多

了
沒
好
處
。
我
給
他
舉
了
個
例
子
：
一
塊
高
粱
地
，
到
處
都
是
雜
草
。
你
們
說
，
是
留
著
高
粱
呢
，
還
是
留
著

草
？
﹂
士
兵
們
在
下
邊
齊
聲
回
答
：
﹁
留
著
高
粱
。
﹂
韓
提
高
聲
音
說
：
﹁
這
就
對
了
！
草
再
多
也
得
除
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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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東
的
土
匪
無
論
有
多
少
也
要
消
滅
光
！
前
些
天
你
們
都
親
眼
看
見
了
，
徐
榮
章
和
他
那
七
十
多
個
土
匪
不
是

都
殺
光
了
嗎
？
留
下
一
個
也
是
老
百
姓
的
禍
害
。
我
既
當
了
山
東
的
官
，
就
要
為
山
東
的
老
百
姓
除
害
，
不
然

就
回
家
抱
孩
子
去
。
以
往
馬
良
每
次
離
開
我
這
裡
，
我
都
很
有
禮
貌
地
送
他
出
大
門
，
這
次
我
連
個
﹃
起
坐
禮
﹄

都
免
了
！
﹂
︵
註
一
︶

何
思
源
幾
十
年
後
曾
說
過
：
﹁
韓
復
榘
也
並
非
以
殺
人
為
快
事
。
他
痛
恨
土
匪
。
痛
恨
菸
毒
，
但
想
不
出

其
他
肅
清
土
匪
、
禁
絕
菸
毒
的
辦
法
，
所
以
只
能
是
﹃
殺
一
個
，
少
一
個
﹄
了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魯
東
其
他
股
匪
，
如
高
密
王
二
麻
子
、
臨
朐
王
四
大
個
子
、
廣
饒
劉
永
荃
、
坊
子
縣
郝
明
珠
、
杜
宗
良
等
，

也
先
後
被
韓
軍
剿
滅
。

◎ 

魯
西
南
剿
匪

魯
西
南
，
包
括
清
代
所
設
置
的
兗
、
沂
、
曹
三
州
，
自
古
以
來
就
是
綠
林
輩
出
之
地
，
是
山
東
匪
患
的
重

災
區
。
兗
州
地
區
西
邊
是
大
運
河
、
微
山
河
，
東
邊
是
蒙
山
、
抱
犢
崮
，
中
有
津
浦
路
穿
界
而
過
。
張
宗
昌

主
魯
時
期
，
兗
州
以
南
地
區
土
匪
發
展
到
驚
人
的
程
度
，
僅
臺
兒
莊
、
棗
莊
之
間
七
十
多
里
地
面
，
就
有
五
、

︵
註
一
︶ 

郭
宗
正
：
︽
憶
韓
復
榘
二
三
事
︾
，
手
稿
，
第
五
頁
。

︵
註
二
︶ 

何
理
路
：
︿
韓
復
榘
在
山
東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第
四
十
九
期
，
第
三
十
八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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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千
名
土
匪
活
動
。
以
抱
犢
崮
為
中
心
的
地
區
，
各
股
土
匪
總
數
達
萬
餘
人

魯
西
巨
匪
劉
式
南
自
一
九
一
九
年
落
草
，
禍
及
魯
西
各
縣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竄
至
河
北
大
名
為
匪
，
後
與

日
本
人
勾
結
，
被
委
以
﹁
華
北
民
眾
自
治
保
衛
團
﹂
支
隊
長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華
北
事
變
後
，
被
日
任
命
為
﹁
華

北
民
眾
自
治
保
衛
團
﹂
第
一
路
第
一
軍
軍
長
，
騷
擾
冀
魯
邊
界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一
月
十
四
日
被
山
東
官
方
捕

獲
。
韓
復
榘
親
自
審
訊
，
劉
匪
供
認
不
諱
。
二
月
四
日
，
劉
匪
被
押
赴
千
佛
山
刑
場
處
決
。
︵
註
三
︶

魯
西
土
匪
杜
二
麻
子
、
南
陽
湖
湖
匪
常
學
進
、
李
進
運
等
也
先
後
被
剿
滅
。

此
外
，
山
東
各
地
諸
如
﹁
小
白
龍
﹂
、
﹁
草
上
飛
﹂
、
﹁
雲
中
風
﹂
、
﹁
八
千
歲
﹂
、
﹁
海
砂
子
﹂
等
大

大
小
小
的
土
匪
也
都
被
韓
復
榘
一
一
解
決
。

至
一
九
三
五
年
，
山
東
匪
患
基
本
肅
清
。
有
時
人
評
論
：
﹁
韓
來
山
東
後
，
陸
續
將
全
省
的
股
匪
殲
滅
或

收
編
，
大
的
一
些
匪
首
，
如
張
黑
臉
等
均
先
後
被
槍
決
。
現
在
除
了
蘇
魯
交
界
的
地
方
有
散
匪
活
動
外
，
餘
均

大
部
肅
清
。
如
濟
南
數
年
來
幾
無
發
生
過
匪
案
，
故
一
切
建
設
始
可
進
行
。
﹂
︵
章
予
：
︿
韓
復
榘
與
山
東
﹀
，

︽
申
報
每
週
增
刊
︾
，
第
一
卷
，
第
四
十
三
期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。
︶

︵
註
三
︶ 
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一
百
五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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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案韓

復
榘
主
魯
期
間
，
因
熱
衷
於
審
案
而
搏
得
一
個
﹁
韓
青
天
﹂
的
雅
號
，
同
時
也
招
來
種
種
非
議
。

在
中
國
封
建
帝
制
時
代
，
從
來
都
是
地
方
行
政
長
官
升
堂
問
案
，
雖
然
也
出
現
過
像
傳
說
中
包
拯
那
樣
公

正
廉
明
的
清
官
，
但
﹁
衙
門
口
，
朝
南
開
，
有
理
沒
錢
莫
進
來
﹂
這
句
民
間
俚
語
千
百
年
來
仍
廣
泛
流
傳
。
自

民
國
以
後
，
雖
然
有
了
名
義
上
的
法
律
和
法
院
，
但
中
國
始
終
沒
有
進
入
一
個
真
正
意
義
的
法
制
社
會
。
不
僅

法
律
形
同
虛
設
，
法
院
也
成
為
助
紂
為
虐
、
魚
肉
百
姓
的
官
僚
機
構
，
其
黑
暗
程
度
絕
不
亞
於
封
建
王
朝
的
官

府
衙
門
。

韓
復
榘
當
年
在
西
北
軍
南
征
北
戰
，
每
過
一
縣
府
，
都
要
去
監
獄
看
看
。
他
所
見
過
的
監
獄
，
十
有
八
九

都
是
人
間
地
獄
，
人
犯
蓬
頭
垢
面
，
衣
不
蔽
體
，
遇
有
官
吏
出
入
，
便
一
個
個
攀
扶
在
鐵
柵
前
，
哭
泣
哀
號
：

﹁
大
老
爺
，
冤
枉
啊
！
大
老
爺
，
救
命
啊
！
﹂
場
面
怵
目
驚
心
。
平
民
出
身
的
韓
根
據
以
往
的
經
驗
，
堅
信
其

中
必
有
冤
獄
，
堅
信
眼
前
的
人
犯
多
數
都
是
無
錢
無
勢
的
老
百
姓
。

嫉
惡
如
仇
的
韓
復
榘
，
對
貪
官
酷
吏
殘
害
百
姓
，
恨
之
入
骨
，
發
誓
將
來
若
有
出
頭
之
日
，
非
將
那
些
狗

官
斬
盡
殺
絕
不
可
！
韓
主
魯
後
，
將
許
多
貪
贓
枉
法
的
縣
長
、
公
安
局
長
送
進
監
獄
，
甚
至
槍
決
，
皆
發
軔
於

此
。

韓
復
榘
自
幼
受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薰
陶
，
缺
乏
現
代
人
的
法
治
觀
念
，
同
當
時
大
多
數
中
國
人
一
樣
，
完



1039 剿匪 審案 賑災

全
寄
希
望
於
﹁
清
官
政
治
﹂
，
盼
望
能
有
一
位
像
包
拯
那
樣
的
清
官
橫
空
出
世
，
替
天
行
道
，
除
暴
安
良
。
韓

喜
讀
︽
包
公
案
︾
、
︽
施
公
案
︾
、
︽
彭
公
案
︾
一
類
公
案
小
說
，
十
分
仰
慕
前
朝
清
官
明
察
秋
毫
，
殺
伐
決

斷
的
睿
智
與
魄
力
，
渴
望
成
為
一
名
像
包
青
天
那
樣
為
民
作
主
的
清
官
。

一
九
三
一
年
五
月
，
韓
復
榘
批
准
動
用
一
九
三
○
年
戰
役
傷
亡
撫
恤
金
的
結
餘
款
，
以
工
代
賑
修
復
包
公

祠
。
該
祠
修
復
後
，
一
九
三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韓
在
泰
視
察
完
畢
，
曾
專
程
赴
西
門
外
瞻
拜
，
在
包
公

像
前
鞠
躬
施
禮
，
並
贈
錢
給
看
祠
人
，
囑
其
好
好
看
守
。

民
國
著
名
報
人
陶
菊
隱
謂
：
﹁
韓
復
榘
，
有
清
代
循
吏
風
，
恆
微
服
出
巡
，
勤
求
民
隱
，
馴
至
升
堂
訊
案
，

察
察
為
明
，
不
以
為
苦
。
﹂
︵
註
四
︶

一
九
三
○
年
代
的
中
國
無
疑
還
是
一
個
﹁
人
治
﹂
社
會
，
地
方
軍
政
長
官

受
理
司
法
案
件
是
非
常
普
遍
的
現
象
，
不
但
被
社
會
廣
泛
接
受
，
甚
至
被
認
為
是
一
種
﹁
親
民
﹂
的
表
現
，
﹁
斷

案
公
允
﹂
亦
被
普
遍
認
為
是
對
行
政
長
官
執
政
能
力
的
一
種
肯
定
。
不
過
，
別
人
斷
案
只
是
玩
玩
票
，
過
把
癮

就
算
了
，
韓
復
榘
卻
不
肯
浪
得
虛
名
，
認
真
當
回
事
做
起
來
，
二
十
世
紀
三
○
年
代
的
人
還
想
當
為
民
作
主
的

清
官
，
於
是
便
成
了
中
國
的
唐
‧
吉
訶
德
。
不
過
，
向
包
拯
看
齊
，
希
望
作
一
名
清
官
，
頂
多
是
有
些
迂
腐
，

也
算
不
得
大
錯
，
向
善
總
比
向
惡
要
強
。

關
於
韓
復
榘
審
案
的
荒
誕
故
事
屢
屢
見
於
書
端
報
尾
，
應
該
說
，
這
些
故
事
全
部
是
胡
編
亂
造
的
。
雖
然

這
些
故
事
明
顯
不
合
情
理
，
辨
別
其
真
偽
也
並
不
難
，
僅
憑
起
碼
的
常
識
即
可
，
但
事
情
就
是
這
樣
奇
怪
：
講

︵
註
四
︶ 

陶
菊
隱
：
︽
政
海
軼
聞
︾
，
第
六
十
八
頁
。



（下） 1040

故
事
的
人
，
分
明
知
道
是
杜
撰
，
還
煞
有
介
事
地
講
；
聽
故
事
的
人
，
也
分
明
知
道
是
扯
淡
，
仍
津
津
有
味
地

聽
。

為
證
明
韓
復
榘
審
案
草
菅
人
命
，
有
人
編
了
這
樣
一
個
著
名
的
故
事
：
一
次
，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沙
月
波

派
一
個
叫
小
道
︵
有
說
是
小
李
︶
的
聽
差
去
省
府
送
信
，
正
值
韓
在
審
問
土
匪
，
出
於
好
奇
，
便
站
在
一
邊
看

熱
鬧
。
審
判
結
束
後
，
執
法
隊
誤
將
小
道
及
被
判
處
死
刑
的
土
匪
一
併
拖
到
八
號
汽
車
上
，
準
備
拉
去
槍
斃
。

小
道
連
聲
喊
叫
：
﹁
我
是
送
信
的
！
﹂
韓
說
：
﹁
送
信
的
也
不
是
好
東
西
，
也
該
槍
斃
。
﹂
原
來
韓
誤
認
為
他

是
給
土
匪
送
信
的
。
事
後
，
沙
月
波
帶
著
小
道
的
母
親
去
見
韓
，
問
及
小
道
被
殺
之
事
。
韓
笑
謂
：
﹁
現
在
他

是
小
盜
︵
道
︶
，
將
來
就
是
大
盜
。
﹂

這
則
笑
話
編
得
很
巧
妙
，
故
事
中
的
人
物
都
有
名
有
姓
，
又
有
趣
味
性
，
自
然
流
傳
甚
廣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
某
日
，
在
第
三
路
軍
軍
法
處
任
職
的
王
慰
農
與
沙
月
波
同
車
由
北
平
前
往
保
定
，
王
向
沙
問
及
此
事
真
偽
，
沙

斷
然
予
以
否
認
。
︵
註
五
︶

儘
管
故
事
中
的
關
鍵
人
物
都
出
面
澄
清
了
，
但
該
說
還
是
說
，
該
聽
的
還
是
聽
。

一
九
三
五
年
，
︽
大
公
報
︾
某
記
者
有
個
至
親
在
魯
北
當
縣
長
，
因
走
私
鴉
片
菸
被
關
押
山
東
省
監
獄
待

處
決
。
記
者
去
山
東
向
韓
求
情
，
韓
不
給
面
子
，
維
持
原
判
。
記
者
惱
羞
成
怒
，
將
官
場
上
的
醜
聞
笑
料
全
部

栽
贓
到
韓
的
身
上
，
每
天
編
造
一
篇
登
在
︽
大
公
報
︾
上
。
韓
雖
為
封
疆
大
吏
，
卻
管
不
著
有
中
央
背
景
的
︽
大

公
報
︾
，
於
是
有
關
韓
的
種
種
荒
誕
不
經
故
事
便
在
坊
間
不
脛
而
走
。

︵
註
五
︶ 

張
玉
強
：
︿
韓
復
榘
訛
傳
故
事
三
則
﹀
，
︽
聯
合
日
報
︾
，
二
○
○
一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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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親
自
審
案
是
從
一
九
三
一
年
開
始
，
至
一
九
三
六
年
春
季
為
止
，
以
後
的
案
件
全
部
交
軍
法
處
審

問
。

韓
復
榘
規
定
審
案
的
日
期
是
每
星
期
三
、
星
期
六
。
時
間
是
上
午
九
點
開
始
，
如
有
事
不
能
問
案
，
就
改

為
下
午
或
晚
上
。

韓
復
榘
問
案
的
地
點
，
上
午
在
省
府
大
堂
前
，
下
午
或
晚
上
則
在
五
鳳
樓
主
席
辦
公
室
。

省
府
大
堂
正
中
原
有
四
扇
屏
風
，
屏
風
前
有
有
一
個
兩
層
木
臺
，
韓
總
是
站
在
第
二
層
木
臺
上
問
案
。

韓
復
榘
問
案
時
，
兩
旁
散
站
著
手
槍
隊
及
執
法
隊
的
士
兵
。
地
上
放
著
一
大
堆
繩
子
和
七
八
條
軍
棍
，
已

經
過
預
審
的
人
犯
蹲
在
大
堂
前
右
邊
場
地
上
。
省
府
工
作
人
員
可
以
自
由
圍
觀
，
記
者
也
可
以
到
場
採
訪
。

韓
復
榘
走
到
臺
上
，
軍
法
官
喊
一
聲
﹁
立
正
﹂
，
韓
點
頭
示
意
，
審
問
就
開
始
了
。
先
將
人
犯
押
到
堂
前
，

屬
於
濟
南
市
內
的
案
件
，
由
山
東
省
公
安
總
局
司
法
科
科
長
宣
讀
預
審
案
情
；
屬
於
全
省
的
案
件
，
由
第
三
路

軍
軍
法
處
軍
法
官
宣
讀
預
審
案
情
。
韓
聽
完
案
由
，
沉
吟
片
刻
，
即
宣
布
判
決
，
該
放
的
放
，
該
罰
的
罰
，
該

打
的
打
，
士
兵
將
人
犯
拉
到
左
邊
站
立
，
等
候
開
釋
；
如
認
為
人
犯
該
殺
，
便
說
一
聲
﹁
斃
﹂
，
執
法
隊
沖
上

來
，
兩
名
士
兵
架
一
名
人
犯
，
拖
下
去
綁
定
，
立
在
右
邊
，
準
備
押
上
八
號
卡
車
拉
赴
刑
場
，
此
即
當
時
流
傳

所
謂
的
﹁
左
立
者
開
釋
，
右
立
者
槍
斃
﹂
。

韓
復
榘
每
次
審
問
屬
於
司
法
科
的
案
子
在
三
十
至
五
十
件
，
屬
於
軍
法
處
的
案
子
在
五
十
至
八
十
件
，
每

次
都
是
問
完
為
止
，
從
不
壓
案
、
積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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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辦
案
公
開
透
明
，
速
審
速
決
，
或
生
或
死
，
或
打
或
罰
，
一
言
而
定
。
不
過
，
偶
然
遇
到
較
特
殊

的
案
件
，
也
有
不
作
結
的
。
這
裡
應
說
明
一
點
的
是
，
凡
是
經
韓
審
理
的
案
件
，
都
是
經
司
法
科
或
軍
法
處
預

審
過
的
，
他
主
要
的
工
作
是
﹁
判
﹂
，
而
不
是
﹁
審
﹂
。

韓
復
榘
喜
歡
騎
自
行
車
上
街
，
身
邊
只
帶
幾
名
騎
自
行
車
的
衛
士
。
由
於
民
眾
都
知
道
韓
樂
於
過
問
民
刑

案
件
，
因
此
韓
一
出
省
府
大
門
，
經
常
有
很
多
人
圍
攏
過
來
，
喊
冤
告
狀
。
韓
每
每
下
車
，
親
自
去
接
狀
紙
，

有
時
一
次
能
接
十
幾
張
。
這
些
訴
狀
，
有
用
正
式
狀
紙
的
，
有
用
一
般
信
紙
的
，
還
有
用
各
種
粗
紙
的
，
內
容

無
奇
不
有
。

隨
時
隨
地
接
收
狀
紙
不
是
韓
復
榘
的
專
利
，
在
當
時
中
國
的
官
場
也
是
屢
見
不
鮮
，
蔣
介
石
就
幹
過
這

事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，
蔣
在
湖
北
襄
陽
視
察
軍
事
，
忙
裡
偷
閒
，
欲
往
當
年
諸
葛
亮
隱
居
之
隆
中
一

遊
，
乘
轎
過
十
字
街
，
有
百
姓
跪
地
手
舉
狀
紙
，
攔
轎
喊
冤
。
蔣
接
過
狀
紙
，
原
來
是
狀
告
第
五
十
一
師
參
謀

長
丁
騰
在
襄
樊
作
惡
多
端
。
蔣
大
怒
，
將
丁
解
回
武
漢
，
旋
即
處
決
。

韓
復
榘
聽
說
律
師
嫻
習
法
理
，
能
為
罪
大
惡
極
者
避
重
就
輕
，
且
多
索
取
巨
額
寫
狀
費
，
乃
規
定
凡
在
省

府
門
前
遞
狀
者
，
不
得
用
律
師
代
書
。
韓
招
考
中
學
生
數
人
，
在
院
東
設
代
書
處
，
免
費
為
告
狀
者
寫
狀
紙
，

且
要
求
告
狀
人
說
一
句
，
寫
狀
人
寫
一
句
，
原
汁
原
味
，
力
避
曲
筆
修
飾
。
但
如
此
狀
紙
呈
上
來
，
滿
目
皆
是

俚
語
方
言
、
語
無
倫
次
之
文
字
，
韓
看
了
也
不
知
所
云
，
一
頭
霧
水
。
又
因
告
狀
人
多
，
寫
狀
人
少
，
且
寫
得

又
慢
，
等
一
星
期
仍
排
不
上
號
者
大
有
人
在
。
韓
深
感
無
奈
，
不
久
便
取
消
代
書
處
，
告
狀
人
是
否
請
律
師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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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，
聽
其
自
便
。

韓
復
榘
到
外
縣
巡
視
，
每
遇
攔
路
喊
冤
或
上
門
告
狀
者
，
無
論
何
時
何
地
皆
隨
時
隨
地
審
理
。

韓
復
榘
判
案
有
很
大
隨
意
性
，
其
個
人
的
喜
怒
好
惡
，
往
往
影
響
對
案
犯
的
判
決
。
韓
最
痛
恨
土
匪
，
凡

土
匪
頭
目
皆
難
逃
一
死
。
韓
最
痛
恨
菸
毒
，
對
吸
食
菸
毒
者
，
一
律
送
戒
菸
所
戒
斷
；
凡
販
賣
大
菸
者
，
一

律
科
罰
；
凡
販
賣
毒
品
者
，
一
律
槍
決
。
韓
最
痛
恨
貪
污
，
主
魯
七
年
殺
掉
不
少
貪
官
污
吏
；
韓
對
﹁
車
﹂
、

﹁
行
﹂
、
﹁
店
﹂
、
﹁
腳
﹂
、
﹁
牙
﹂
等
一
干
人
素
無
好
感
，
每
逢
案
涉
此
等
人
物
，
先
打
後
問
。
遇
有
涉
及

妓
院
的
案
件
，
先
命
公
安
局
查
封
該
妓
院
，
再
將
妓
女
送
﹁
女
子
習
藝
所
﹂
改
造
、
擇
配
。
韓
崇
尚
傳
統
道
德
，

對
涉
案
的
﹁
孝
子
﹂
、
﹁
節
婦
﹂
，
優
容
有
加
，
網
開
一
面
；
對
﹁
不
肖
﹂
之
子
及
﹁
失
節
﹂
之
婦
，
則
嚴
加

懲
處
。
韓
同
情
弱
勢
群
體
，
有
錢
有
勢
的
人
打
官
司
占
不
上
便
宜
。

韓
復
榘
干
涉
司
法
，
判
案
主
觀
武
斷
，
感
情
用
事
，
三
言
兩
語
，
粗
枝
大
葉
，
從
法
制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是

非
常
荒
唐
的
，
錯
判
、
誤
判
的
事
肯
定
也
不
會
少
。
但
韓
辦
案
也
並
非
一
無
是
處
。
山
東
大
學
教
授
、
歷
史
學

家
呂
偉
俊
說
：
﹁
他
︵
韓
復
榘
︶
審
案
乾
脆
痛
快
，
從
不
壓
案
、
積
案
，
也
反
對
地
方
上
壓
案
、
積
案
，
這
是

他
的
長
處
，
也
頗
得
人
心
。
他
審
案
也
不
會
全
錯
，
否
則
，
誰
人
還
敢
冒
風
險
請
﹃
韓
主
席
﹄
受
理
自
己
的
案

子
？
﹂ 

︵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一
百
七
十
六
頁
。
︶
﹁
正
由
於
韓
復
榘
能
夠
及
時
處
理
案
件
，
並

也
能
判
對
，
所
以
山
東
人
們
才
樂
意
請
韓
審
案
，
而
不
告
狀
到
法
院
。
有
時
人
這
樣
說
，
如
告
狀
到
法
院
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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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月
不
給
處
理
，
外
地
來
的
老
百
姓
光
在
濟
南
住
旅
館
︵
候
審
︶
就
住
不
起
。
﹂ 

︵
註
六
︶

韓
復
榘
一
般
不
受
理
政
治
案
件

│
他
對
政
治
鬥
爭
與
黨
派
鬥
爭
不
感
興
趣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張
照
溪
因
﹁
改
組
派
﹂
的
關
係
，
被
國
民
黨
山
東
省
黨
部
逮
捕
，
先
在
省

黨
部
關
押
一
個
多
月
，
後
擬
送
往
韓
復
榘
第
三
路
軍
總
指
揮
部
執
行
槍
決
︵
國
民
黨
山
東
省
黨
部
及
國
民
黨
特

務
借
刀
殺
人
的
一
貫
手
法
是
：
把
他
們
抓
捕
的
政
治
犯
送
交
第
三
路
軍
軍
法
處
處
決
︶
。
韓
復
榘
接
審
此
案
，

聽
了
軍
法
處
介
紹
的
案
由
，
張
方
要
陳
述
供
詞
，
韓
即
向
他
揮
了
揮
手
，
冷
冷
地
說
了
句
：
﹁
不
要
講
了
，

你
下
去
休
息
休
息
吧
。
﹂
此
後
，
張
再
次
被
押
到
韓
處
過
堂
。
韓
對
他
審
視
良
久
，
若
有
所
思
地
說
：
﹁
你
這

事
有
麻
煩
。
﹂
說
罷
，
又
揮
了
揮
手
，
命
將
張
送
回
軍
法
處
。
張
於
一
九
三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被
赦
免
釋

放
。
︵
註
七
︶
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中
共
山
東
省
委
組
織
部
長
兼
濟
南
市
委
書
記
趙
健
民
被
捕
，
曾
多
次
手
審
，
最
後
交
韓
復

榘
審
問
。
軍
法
官
只
指
趙
為
共
產
黨
首
要
分
子
，
呈
請
韓
批
准
槍
斃
。
韓
打
量
了
一
下
趙
，
問
：
﹁
你
是
個
學

生
不
好
好
讀
書
，
為
什
麼
參
加
共
產
黨
呢
？
﹂
趙
答
：
﹁
參
加
共
產
黨
是
為
了
抗
日
。
主
席
明
白
，
日
本
人
占

領
了
東
北
、
熱
河
不
會
滿
足
，
它
還
要
進
一
步
占
領
全
中
國
。
中
國
人
打
內
戰
，
只
有
加
速
自
己
的
滅
亡
。
共

產
黨
主
張
救
中
國
，
救
人
民
。
我
們
學
生
同
情
它
的
主
張
，
所
以
參
加
它
。
﹂
韓
又
問
：
﹁
你
為
什
麼
到
萊
蕪

︵
註
六
︶ 
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頁
。

︵
註
七
︶ 

張
照
溪
：
︿
韓
復
榘
過
堂
的
形
形
色
色
﹀
，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一
百
○
五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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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去
呢
？
是
不
是
那
裡
有
山
，
又
要
鬧
什
麼
暴
動
？
鬧
暴
動
我
可
不
答
應
！
﹂
趙
說
：
﹁
萊
蕪
有
我
的
同
學
，

我
們
是
對
老
百
姓
做
些
抗
日
救
國
的
宣
傳
活
動
。
我
們
主
要
是
喚
起
民
眾
，
準
備
抗
日
，
對
國
內
各
軍
各
界
是

主
張
團
結
起
來
，
一
起
對
付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的
。
﹂
韓
想
了
想
，
說
：
﹁
我
看
把
他
送
法
院
，
送
法
院
！
﹂
趙

被
轉
送
高
等
法
院
拘
留
所
，
關
押
一
年
多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中
共
代
表
與
韓
協
商
，
趙
獲
釋
。

賑
災山

東
是
天
災
頻
仍
的
省
分
，
天
災
中
，
尤
以
﹁
黃
災
﹂
危
害
最
甚
，
幾
乎
是
一
年
一
度
洪
水
來
，
其
中
三

次
黃
河
決
口
最
為
嚴
重
：
第
一
次
發
生
於
一
九
三
三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，
地
點
在
河
南
蘭
封
蔡
家
樓
；
第
二
次
發

生
於
一
九
三
四
年
八
月
十
二
日
，
地
點
在
河
北
長
垣
縣
；
第
三
次
發
生
於
一
九
三
五
年
七
月
一
日
，
地
點
在
山

東
鄄
城
、
董
莊
。
三
次
決
口
，
山
東
都
是
重
災
區
，
尤
以
第
三
次
災
情
最
重
，
魯
西
十
餘
縣
盡
成
澤
國
，
黃
水

直
沖
徐
州
、
波
及
蘇
北
，
災
民
達
五
、
六
百
萬
人
。

為
了
摸
清
災
情
，
韓
復
榘
派
何
思
源
乘
坐
孫
桐
崗
︵
孫
桐
萱
之
弟
︶
駕
駛
的
雙
座
教
練
機
，
連
續
三
天
飛

往
災
區
上
空
視
察
，
但
見
黃
水
漫
溢
，
一
片
汪
洋
，
渮
澤
、
巨
野
、
成
武
、
曹
縣
、
東
平
、
魚
臺
等
縣
城
均
被

大
水
圍
困
。
災
區
各
縣
因
電
杆
被
大
水
沖
倒
，
電
話
、
電
報
均
不
通
，
與
省
會
失
去
聯
繫
，
只
能
靠
飛
機
空
投

命
令
和
傳
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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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聽
到
災
情
彙
報
後
，
非
常
焦
急
，
立
即
成
立
﹁
黃
河
水
災
救
濟
委
員
會
﹂
，
以
民
政
廳
長
李
樹
春

為
主
任
委
員
，
負
責
救
災
事
宜
。
為
救
災
，
韓
首
先
個
人
捐
款
二
萬
元
，
同
時
鼓
勵
各
縣
縣
長
也
帶
頭
捐
款
；

規
定
山
東
省
全
體
公
務
員
減
薪
二
成
救
災
；
下
令
各
縣
開
倉
賑
災
；
派
船
赴
災
區
搶
救
災
民
。

這
次
水
災
造
成
三
十
餘
萬
無
家
可
歸
的
災
民
，
這
些
災
民
如
何
安
置
成
了
一
個
大
問
題
。
為
此
，
韓
復
榘

想
了
不
少
辦
法
。

首
先
，
韓
復
榘
要
求
把
災
民
全
部
疏
散
到
濟
南
及
未
受
災
的
各
縣
﹁
代
養
﹂
一
個
冬
季
，
因
此
命
令
在
濟

南
及
各
縣
成
立
﹁
災
民
收
容
所
﹂
。
韓
將
自
家
在
省
府
內
的
寓
所
﹁
東
大
樓
﹂
騰
出
兩
層
供
災
民
居
住
。
馮
玉

祥
在
其
日
記
中
寫
到
：
﹁
山
東
水
災
，
把
難
民
移
往
各
縣
就
食
，
各
辦
法
極
有
道
理
。
至
於
把
省
府
大
樓
讓
給

災
民
住
之
事
，
尤
為
難
得
。
﹂
︵
註
八
︶

一
日
，
韓
復
榘
蒞
所
訓
話
：
﹁
第
一
，
大
家
要
遵
守
紀
律
，
不
要
以
為
自
己
是
災
民
，
受
了
政
府
的
優
待
，

變
成
一
種
特
殊
階
級
，
可
以
隨
隨
便
便
。
第
二
，
要
聽
收
容
所
工
作
人
員
的
訓
話
。
第
三
，
要
早
起
，
不
要
以

為
現
在
受
災
，
一
切
有
官
府
照
應
，
就
可
以
敷
衍
，
以
至
於
養
成
懶
惰
習
慣
。
﹂

起
初
，
不
少
省
府
官
員
都
懷
疑
，
僅
憑
當
時
山
東
的
運
力
，
如
何
能
在
短
時
間
內
將
如
此
眾
多
的
災
民
轉

移
完
畢
？
但
是
，
韓
復
榘
卻
很
有
信
心
，
他
親
自
指
揮
調
度
。
韓
過
去
曾
為
其
軍
用
鋼
甲
車
保
留
了
一
部
分
機

車
，
這
次
救
災
又
扣
留
幾
輛
機
車
，
於
是
手
中
有
了
二
十
餘
列
火
車
，
再
徵
用
全
省
的
長
途
汽
車
，
派
李
樹
春

︵
註
八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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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住
濟
寧
督
導
。
災
民
隨
來
隨
上
車
，
日
夜
不
停
運
輸
，
列
車
上
還
有
軍
隊
護
送
。
在
津
浦
、
膠
濟
兩
路
，
災

民
列
車
優
先
通
行
，
所
有
客
、
貨
列
車
必
須
讓
路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在
短
短
的
十
幾
天
，
竟
將
三
十
萬
災
民
全
部

運
送
到
指
定
地
點
。

眾
多
的
災
民
給
濟
南
市
及
各
縣
帶
來
不
少
麻
煩
。
韓
復
榘
告
誡
各
縣
縣
長
說
：
﹁
災
民
是
我
請
來
的
客

人
，
你
們
要
好
好
招
待
！
﹂ 

︵
註
九
︶

韓
把
安
置
災
民
列
入
考
核
各
縣
政
府
政
績
的
主
要
內
容
，
還
派
省
府
委

員
、
各
廳
廳
長
分
赴
各
地
檢
查
指
導
。
因
此
，
各
縣
縣
長
均
不
敢
怠
慢
。

韓
復
榘
規
定
：
保
證
災
民
每
日
兩
餐
；
保
持
災
民
居
住
環
境
衛
生
；
災
民
有
病
要
及
時
延
醫
治
療
；
安
排

青
壯
年
災
民
打
零
工
，
以
工
代
賑
；
中
秋
節
為
每
位
災
民
發
五
分
錢
。
韓
還
為
收
容
所
災
民
規
定
了
作
息
時
間

表
，
組
織
他
們
掃
盲
識
字
，
教
唱
︿
剪
髮
歌
﹀
、
︿
放
足
歌
﹀
，
以
移
風
易
俗
。
︵
註
一
〇
︶ 

韓
復
榘
經
常
到
濟
南
及
各
縣
收
容
所
巡
視
。
八
月
，
韓
視
察
滕
縣
收
容
所
，
巨
野
災
民
張
永
成
說
他
的
小

男
孩
在
兗
州
上
火
車
時
失
散
，
請
代
為
查
找
。
韓
為
此
特
地
於
八
月
三
十
日
發
一
訓
令
，
命
各
地
收
容
所
﹁
詳

為
查
找
﹂
。
︵
註
一
一
︶

由
於
韓
復
榘
採
取
以
上
種
種
措
施
，
災
民
都
得
以
溫
飽
，
沒
有
發
生
流
離
失
所
的
情
況
。

︵
註
九
︶ 

何
理
路
：
︿
韓
復
榘
在
山
東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第
四
十
九
期
，
第
三
十
八
頁
。

︵
註
一
〇
︶ 
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一
頁
。

︵
註
一
一
︶ 
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二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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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爭
取
中
央
對
山
東
的
援
助
，
韓
復
榘
連
電
南
京
告
急
。
南
京
方
面
雖
連
續
幾
次
派
員
到
山
東
視
察
災

情
，
但
遲
遲
未
見
行
動
。
而
是
年
早
些
時
候
，
長
江
也
鬧
水
災
，
南
京
方
面
卻
很
重
視
，
成
立
專
門
的
救
災
委

員
會
，
通
令
全
國
公
務
員
一
律
扣
薪
救
災
。
韓
對
南
京
厚
此
薄
彼
，
很
是
氣
憤
。

未
幾
，
南
京
又
派
衛
生
部
部
長
劉
瑞
恆
來
魯
調
查
災
情
。
韓
復
榘
對
何
思
源
說
：
﹁
中
央
來
視
察
災
情
的

人
已
有
幾
批
，
我
們
連
招
待
費
都
花
不
起
了
。
劉
瑞
恆
不
拿
救
災
現
款
，
就
不
要
來
見
我
！
﹂
何
老
實
不
客
氣

地
將
韓
的
原
話
轉
告
劉
，
並
詳
述
親
眼
目
睹
災
區
之
嚴
重
情
況
。
劉
很
感
難
為
情
，
立
即
與
行
政
院
長
汪
精
衛

及
財
政
部
部
長
孔
祥
熙
通
電
話
，
要
來
十
萬
元
賑
災
款
。
韓
終
於
與
劉
見
了
一
面
，
但
態
度
仍
十
分
冷
淡
，
說

話
也
不
好
聽
。
︵
註
一
二
︶

劉
瑞
恆
走
了
，
孔
祥
熙
又
來
山
東
，
直
接
去
了
濟
寧
災
區
。
韓
乘
專
車
到
兗
州
車
站
晤
孔
，
二
人
就
在
車

上
會
談
。
韓
向
孔
要
賑
糧
，
並
以
長
江
水
災
全
國
扣
薪
為
例
，
要
求
鐵
路
徵
收
附
捐
。
二
人
話
不
投
機
，
孔
走

後
，
韓
怒
氣
衝
衝
回
到
濟
南
，
命
令
駐
濟
寧
的
第
一
專
區
專
員
王
紹
常
︵
王
冠
軍
，
前
西
北
軍
將
領
︶
組
織
災

民
攔
截
火
車
，
不
交
款
，
不
許
通
過
，
並
派
兵
保
護
災
民
。
誰
敢
動
災
民
一
下
，
就
向
誰
開
槍
！
王
見
韓
正
在

氣
頭
上
，
只
得
唯
唯
，
私
下
卻
以
為
如
此
意
氣
用
事
似
有
不
妥
，
乃
敦
請
李
樹
春
、
何
思
源
出
面
圓
場
。
李
、

何
二
人
研
究
出
一
個
加
稅
籌
款
辦
法
，
由
何
向
韓
進
言
：
﹁
救
災
全
靠
中
央
不
行
。
我
們
回
去
開
會
，
自
己
想

想
辦
法
，
是
否
可
在
本
省
地
丁
加
收
一
次
救
災
附
捐
，
每
兩
丁
銀
加
收
一
元
，
除
災
區
免
增
外
，
大
約
能
收

︵
註
一
二
︶ 

何
理
路
：
︿
韓
復
榘
在
山
東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第
四
十
九
期
，
第
三
十
六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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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百
萬
元
。
主
席
來
山
東
五
、
六
年
，
沒
有
增
加
過
人
民
負
擔
，
為
救
災
抽
一
次
捐
也
不
為
過
。
此
外
還
可

想
別
的
辦
法
，
截
火
車
影
響
太
大
，
不
大
合
適
。
﹂
韓
當
時
也
是
一
時
氣
話
，
正
需
有
人
轉
圜
，
遂
收
回
成

命
。
後
經
省
府
會
議
通
過
，
全
省
地
丁
銀
每
兩
加
收
救
災
附
捐
一
元
，
除
免
徵
者
外
，
當
年
收
入
四
百
五
十
萬

元
。
︵
註
一
三
︶

孔
祥
熙
在
南
京
政
府
諸
大
員
中
，
算
是
與
馮
玉
祥
及
其
西
北
軍
關
係
較
密
切
者
。
早
在
一
九
二
四
年
四

月
，
孔
曾
攜
孫
中
山
︽
建
國
大
綱
︾
手
跡
印
本
，
從
廣
州
北
上
北
京
，
送
馮
一
閱
。
孫
中
山
抱
病
北
京
時
，
又

派
孔
上
天
台
山
與
馮
聯
絡
。
孔
還
在
馮
的
西
北
邊
防
督
辦
公
署
擔
任
過
參
議
，
月
支
薪
二
百
元
。
因
此
，
孔
與

馮
有
較
好
的
私
人
關
係
。
孔
通
過
這
一
關
係
，
及
其
北
方
籍
貫
，
又
與
西
北
軍
的
某
些
幕
僚
，
如
何
其
鞏
、
丁

春
膏
、
蕭
振
瀛
等
來
往
密
切
。
就
連
韓
復
榘
的
部
將
孫
桐
萱
、
李
漢
章
等
也
自
稱
是
孔
的
﹁
門
生
﹂
。
韓
與
孔

的
關
係
也
不
錯
，
西
安
事
變
時
，
韓
的
幾
個
電
報
得
罪
了
蔣
介
石
，
孔
猶
為
韓
開
脫
。

一
九
三
五
年
的
洪
水
一
直
流
入
江
蘇
，
江
蘇
省
官
方
在
徐
州
以
北
九
十
里
處
築
堤
堵
水
，
又
在
運
河
入
境

處
堵
截
，
如
此
便
將
大
水
全
部
堵
在
山
東
境
內
，
數
十
縣
盡
成
澤
國
。
江
蘇
省
政
府
主
席
陳
果
夫
自
度
理
虧
，

先
匯
寄
十
萬
元
，
作
為
幫
助
山
東
堵
口
之
協
款
。
實
際
上
，
是
時
七
、
八
月
間
正
當
雨
季
，
黃
河
水
量
最
大
，

尚
談
不
上
堵
口
。
韓
復
榘
忍
無
可
忍
，
即
調
兵
一
團
，
協
助
當
地
災
民
強
行
扒
開
截
堤
，
方
使
部
分
黃
河
水
順

運
河
注
入
長
江
。
據
說
在
災
民
扒
堤
時
，
軍
隊
還
開
了
槍
。

︵
註
一
三
︶ 

何
理
路
：
︿
韓
復
榘
在
山
東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第
四
十
九
期
，
第
三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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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復
榘
救
災
救
了
不
少
山
東
百
姓
，
卻
得
罪
了
許
多
南
京
的
權
貴
。

由
於
三
年
連
續
大
災
，
水
退
後
仍
有
一
部
分
魯
西
災
民
無
法
重
返
家
園
，
韓
復
榘
就
在
黃
河
下
游
的
濱

縣
、
蒲
臺
、
利
津
、
沾
化
、
無
棣
、
廣
饒
等
地
建
立
墾
區
，
移
民
開
墾
荒
淤
地
，
次
年
移
民
墾
區
的
就
有
一
萬

多
戶
︵
沾
化
縣
至
今
仍
有
﹁
鄆
城
村
﹂
、
﹁
梁
山
村
﹂
︶
。
省
府
借
給
移
民
遷
徙
、
定
居
、
開
墾
、
購
買
農
具
、

耕
畜
等
各
項
費
用
；
發
放
口
糧
、
籽
種
，
甚
至
婦
女
放
足
，
每
人
還
發
八
尺
布
。
移
民
安
居
後
不
到
一
年
，
抗

日
戰
爭
爆
發
，
此
項
借
款
再
未
收
回
。

抗
戰
時
期
，
何
思
源
兼
魯
北
行
署
主
任
，
在
魯
北
打
游
擊
，
以
該
墾
區
為
根
據
地
，
那
裡
的
魯
西
同
鄉
見

面
非
常
熱
情
，
他
們
說
起
韓
復
榘
來
，
都
說
他
的
好
話
，
儘
管
那
時
韓
早
已
被
蔣
介
石
殺
了
。
︵
註
一
四
︶

由
於
韓
復
榘
救
災
卓
有
成
效
，
還
是
受
到
了
南
京
政
府
的
肯
定
，
嘉
獎
電
稱
：
﹁
該
主
席
籌
集
賑
款
，
並

捐
廉
為
倡
，
分
區
救
濟
，
計
畫
周
詳
，
用
能
綏
輯
流
亡
，
安
定
地
方
，
厥
功
甚
著
。
﹂
有
災
民
說
：
﹁
人
說
韓

主
席
是
青
天
，
今
日
一
見
，
果
然
名
不
虛
傳
。
﹂ 

︵
註
一
五
︶

韓
當
年
的
老
長
官
馮
玉
祥
也
表
揚
韓
三
點
：
﹁
一
，

對
內
之
治
安
；
二
，
對
外
之
不
屈
；
三
，
辦
災
之
新
法
。
我
與
有
榮
焉
。
﹂ 

︵
註
一
六
︶

︵
註
一
四
︶ 

何
理
路
：
︿
韓
復
榘
在
山
東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第
四
十
九
期
。

︵
註
一
五
︶ 

呂
偉
俊
：
︽
韓
復
榘
傳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三
頁
。

︵
註
一
六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
